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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5 月 10 日，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478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5 日披露《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3），

现根据要求对回复公告内容补充如下： 

1、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所处行业状况及趋势 

补充回复： 

经过多年的产业布局、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公司主营业务已经由上游先进

储能材料（镍产品）和民用电池逐步向混合动力专用电池（镍氢动力电池及极片）、

混合动力专用储能材料（镍产品）以及混合动力总成系统转型升级，公司的行业

定位也由有色金属材料和电子元器件转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目前，公司用于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产品主要有泡沫镍、镍氢动力电池及正

负极片、混合动力系统总成。混合动力总成系统包括电池、电机、电控、电池管

理系统等部件，其中驱动电池被公认为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部件。当前

占全球混合动力汽车累计销售量 90%以上的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均采用了镍氢动力电池作为驱动电池。 

公司分产品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镍产品 188,265,862.84 148,591,929.47 39,673,933.37 21.07% 

动力电池及极片 217,754,384.43 212,954,248.16 4,800,136.27 2.20% 

系统总成 3,655,750.62 4,510,149.78 -854,399.16 -23.37% 

民用电池 384,930,350.80 320,223,967.33 64,706,383.47 16.81% 

贸易及其他 330,183,191.02 310,349,966.09 19,833,224.93 6.01% 

合计 1,124,789,539.71 996,630,260.83 128,159,278.88 11.39% 

公司的经营模式包括： 

（1） 生产并销售混合动力专用镍产品给镍氢动力电池生产厂商； 

（2） 生产并销售镍氢动力电池极片给镍氢动力电池生产厂商； 

（3） 生产并销售镍氢动力电池及能量包给国内外混合动力整车企业及其

他企业； 

（4） 生产并销售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给混合动力整车企业； 

（5） 生产并销售镍氢动力电池给混合动力总成系统企业。 

目前，混合动力相关产品营业收入较低、盈力能力较弱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混

合动力汽车的市场的发展落后于全球市场，公司新产品（混合动力专用泡沫镍、

镍氢动力电池及极片、混合动力总成系统）处于产业化初期，产销量偏低所致。

随着国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混合动力产业项目的投产，公司镍氢动

力相关产品在油电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2、CHS 公司各方出资情况及合资背景、原因 

 补充回复： 

CHS 包括或者代表三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科力远与吉利控股集团共同合资，

成立于 2014年 11月 25日的“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第二层含义是指

“China Hybrid System（中国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的首字母缩写简称。第三层

含义是指“CHS汽车混合动力系统”的核心技术：包括双行星轮系四轴油冷双电

机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发动机高效运行控制、一体化高效电机及控制、动力电池

寿命预估与优化控制、整车能量管理与转矩协调控制等技术。[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CHS 汽车混合动力系统鉴定报告》中定义]。 

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系由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吉

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430193000080552 的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和吉利控股签订的合资协议约定，CHS公司注册资本 65,900万元，



其中公司以现金及专利技术认缴出资 33,600万元，占 CHS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吉利控股以专利技术及固定资产认缴出资 32,300 万元，占 CHS 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为了减轻公司的出资压力，双方协商约定，合资公司设立时，吉利控股将其

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所拥有与 CHS 项目相关的全部资产评估作价

136,382.7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692.73 万元；预付账款 90 万元；专利技术等

知识产权 135,600 万元）投入交付到合资公司，其中的 32,300 万元作为认缴合

资公司资本金的出资资产，47,700 万元作为对合资公司的债权（约定在未来条

件符合时，也可作为出资资产转为对合资公司的股权），剩余资产 56,382.73 万

元约定在合资公司实现盈利后以技术使用费的方式向合资公司收取。 

公司将所拥有的与 CHS 项目相关的全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按照评估价值

16,040万元和现金 17,560万元，共计 33,600 万元投入交付到合资公司。 

综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65,9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及专利技术等知识

产权认缴出资 33,6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吉利控股以部分专利

技术及固定资产认缴出资 32,300万元，占 CHS 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为了更好的吸引其他车企参股合资公司，减轻合资公司未来费用支付压力，

双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将合资公司未来需支付的技术使用费降低至 20,000 万

元，并且约定在合资公司股东实现投资回报后支付。 

吉利控股投入到合资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包括双行星轮系四轴油冷双电机混

合动力系统，以及发动机高效运行控制、一体化高效电机及控制、动力电池寿命

预估与优化控制、整车能量管理与转矩协调控制等技术，公司投入到合资公司的

核心技术是动力电池及其管理系统， 在合资公司设立前，双方多年来形成了良

好的技术研发合作基础，也是国内仅存的以深度混合动力为研发推广目标的两家

企业。 

为充分发挥双方的技术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打通深度混合动力控制总成系

统技术瓶颈，双方达成约定，由公司牵头并控股搭建国内混合动力技术研发、制

造平台，吸引更多汽车厂商参股到合资公司或组建技术联盟。合资公司的设立，

使其成为国内唯一掌握深度混合动力汽车核心技术的企业。 

为了给更多车企提供混合动力汽车系统解决方案，公司承诺在合资公司设立

后，不从事乘用车整车研发和制造事业。合资公司拟通过规模化、标准化、批量



化采购，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研发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达到与国外先进企业

抗衡与竞争；争取国家出台更多、更有力的混合动力汽车扶持鼓励政策，通过合

资公司运营使合作方获得经济回报。 

3.错误更正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3）中，

“问题 5、（2）CHS 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各方的出资方式及缴纳出资情况”的回

复中，出现数据单位错误，特此更正。 

原公告内容： 

2015 年 11月 30 日，华普公司以评估作价 136,382.73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692.73万元；预付账款 90万元；专利技术 135,600 万元）的专利技术及固定资

产出资（其中注册资本 32,300 万元、47,700 万元可转债，56,382.73 万元按

20,000 万元在满足条件后由 CHS 公司支付），认缴出资 32,300 万元，完成认缴

出资额。 

现更正如下： 

2015 年 11月 30 日，华普公司以评估作价 136,382.7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692.73万元；预付账款 90万元；专利技术 135,600 万元）的专利技术及固定资

产出资（其中注册资本 32,300 万元、47,700 万元可转债，56,382.73 万元按

20,000 万元在满足条件后由 CHS 公司支付），认缴出资 32,300 万元，完成认缴

出资额。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17日 


